男性更易陷入性試探？從生理看兩性大不同，跟耶穌學遠避試探三方式
　　當人犯罪後，「性」從上帝祝福的途徑，成為犯罪管道。
　　台灣各界性騷事件延燒不斷，有不少女性受害者紛紛站出來，勇敢揭露自身傷痛，希望成為借鏡。而，為何相較於女生，男生好似更容易落入性犯罪？
　　本報專訪「思恩堂傳動教會」主責傳道劉建宏回應此議題，具醫藥背景的他，從生物和歷史脈絡進行解析，並從聖經中「耶穌與異性互動過程」的觀察，提出三要點，期幫助你我勝過性試探。
　　劉建宏傳道夫婦提倡家庭價值、婚姻輔導具負擔。
　　男女生理大不同
　　相較女性，為何男性好似較容易落入性犯罪？劉建宏以聖經、生物和歷史脈絡解析。
　　在聖經中，並無「性騷擾」一詞，此為時代演變下所產生的名詞。
　　舊約時期相比現代，在生活、文化上有很大變遷，例如，古時家庭普遍為男主外、女主內，多從事勞力工作，男性只要拿得起鋤頭下田，能繼承父親職業後，就可結婚，然而現今世代，結婚年齡往後推延，加上面對網路媒體文化，充滿各種試探。
　　生理上，成年男性分泌「睪酮素」的量，可達成年女性分泌量的20倍，此激素功能與「繁衍後代的慾望與積極性」有所關聯，因此相較起來，現代男性比女性面臨著「更多的性試探」。
　　「性」原為神祝福的管道，但人犯罪後，演變成犯罪途徑。創世記1:28，「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：『要生養眾多（人民），遍滿地面（土地），治理這地（主權），也要管理海裡的魚、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』」
　　人民、土地、主權，是構成國家的要素，婚姻、生養眾多，原是上帝對人類的祝福，為要按神心意，建立敬虔、屬神的國家，使祝福遍滿這地；反之，人若沒有繁衍慾望，神所設立的管理者也將絕跡。
　　在男主外、女主內的年代，勞動男丁身邊多為同性，因此不太會有眼目情慾問題，當男性結束一天工作、回到家，看見妻子辛苦照顧孩子，易產生濃厚依賴與感謝之情，自然想「生養眾多」。
　　劉建宏表示，「睪酮素」促使男性較容易找尋機會繁衍後代，然而，在沒有信仰下，容易陷入性的困境。
　　那麼，聖經怎麼看待「性」？瑪拉基書2:15-16，「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單造一人嗎？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。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，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。
　　耶和華─以色列的神說：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！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，不可行詭詐。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。」
　　雖一夫多妻看似能較快達到「生養眾多」， 但神喜悅一夫一妻，「二人」彼此委身的婚姻（創世記2:24）。
　　劉建宏說明，聖經中，「一夫多妻」的制度出於多種原因，可能是為照顧寡婦，因當時婦女需要家族照顧，否則沒有工作、無法生存；或為過世親屬留後，如創世記38章，猶大要求次子與兄嫂同房，為過世、但無後的兄長留子嗣。
　　聖經中，談的是「愛與家庭」，與之對立的是「性犯罪等行為」，兩者價值互相衝擊，唯明白真理，以及性犯罪的影響，才能避免陷入罪惡中，並能以真誠、忠誠的心態對待家庭。
　　明白身體界線，保護自己、尊重他人
　　劉建宏曾與得勝者教育協會合作，與青少年分享「真愛守門員」，包括，學習欣賞自己、尊重他人不同特質，最重要的是，明白身體界線，在網路資源發達的年代保護自己。
　　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定義：「一切不受歡迎、與性或性別有關，會讓人感到不舒服、覺得被冒犯、被侮辱的言行舉止，甚至影響到當事人的就業或就學，即可構成性騷擾。」
　　不少人在對談時，喜歡碰觸對方，或開些黃色笑話，如果對方感到不舒服，就可能構成性騷。
　　因此，「真愛守門員」的教導包含：身體哪些部位是公開區（頭、肩、手等），與敏感區（腰、頸、臉、口、耳、鼻等），還有哪些則是禁區（胸、臀、大腿、生殖器等）、碰觸則會構成性騷。
　　同時提醒，勿太早或太晚到校，或獨自前往人煙稀少之地，以避免落單遭侵犯；劉建宏並教導青少年，和具分配資源的權利者、被敬重的熟人相處時，也當小心，因「慾望」常假冒成「愛」。
　　除了「保護自己」的方法，又要如何在慾望前持守真理？劉建宏建議，能學習耶穌「三個勝過試探」的方式：
　　1）在「公開場域」和異性相處
　　聖經中，耶穌與異性單獨在一起的描述並不多，其中一次，是在井邊與撒馬利亞婦人對話，且，耶穌小心地碰觸私人話題，給予真理教導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耶穌與異性談話時，都是在公開場域，這是保護雙方的做法。當時的文化背景，猶太人與撒馬利亞不會互相交流，且耶穌又為拉比、男性，因此兩人的對話，在當時並不尋常。
　　然而，耶穌不以自己猶太拉比的尊位自居，而是藉著請求婦人給水喝，將兩人拉到較平等的位置來進行談話，接著，耶穌再從生命的饑渴，談到對方的丈夫，進而提到較具冒犯性、但對生命至關重要的內容。
　　2）保守眼目
　　約翰福音第8章，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「行淫時被拿」的婦人到耶穌面前，詢問當如何按律法處置？耶穌卻彎著腰、以手指頭，在地上寫字，從而反問大家：「誰沒有罪，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婦人」。
　　為何耶穌要彎腰，不蹲著寫字呢？
　　劉建宏表示，婦人「行淫時被拿」，想必當時衣衫不整，因此可推估，耶穌是避免讓婦人感到無地自容，以及避免眼目的情慾。
　　劉建宏深感，耶穌是非常慈愛的主，深知人性的軟弱與羞愧，也給予人悔改的空間。
　　3）避免與異性親密肢體碰觸
　　耶穌復活那日，抹大拉的馬利亞在耶穌墳外哭得無法自己，甚至影響視力，這時，她聽見耶穌呼喊自己的熟悉聲音。
　　約翰福音20:17，「耶穌說：不要摸我，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裡去，告訴他們說，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，見我的神，也是你們的神。」
　　經文的「摸」（希臘文：ἅπτω），不只是觸碰，也有攀住、握住、緊緊抱住之意，於新約出現36次，其中一次，在哥林多前書7:1，「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說男不近女倒好。」此處的「近」，就有親密肢體碰觸之義涵。
　　當時，在四下無人的清晨，耶穌如何面對如此仰慕自己的女子？祂要馬利亞，去告訴其他門徒自己復活的消息！因為祂會一直遙望永恆中、祂將迎娶的新婦—教會。
　　希伯來書4:15談到，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，祂並非不能體恤人的軟弱，祂也曾「凡事」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祂沒有犯罪。
　　道成肉身的耶穌，同樣為健康的男性，劉建宏相信，祂與我們面對同樣的慾望試探，也同樣擁有比成年女性多20倍的睪酮素，然而，耶穌卻在許多事上成為我們的榜樣，要為百姓的罪獻挽回祭，將來娶教會為妻，永遠與我們同坐王。（啟示錄21:2-3）。
　　劉建宏總結，透過耶穌「面對性試探的三個方式」，以及祂在十架上完成的救恩，基督的兒女有能力勝過試探，以「美好婚姻及敬虔後裔」為藍圖。
　　你我能效法耶穌：
　　1.以尊重及合宜的方式與異性相處
　　2.因愛主而迴避眼目的不適當停留
　　3.視對方為神國永遠家人而敬重之
　　致力建造合神心意的健康家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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